
工作中见义勇为受伤算工伤吗？
【案情介绍】

小李是某饭店服务员。 去年
的一天在给客户送外卖的路上，
遇见不法分子抢劫。 小李见状立
即拦住要逃跑的不法分子。 经过
搏斗并在路人的帮助下将不法分
子扭送派出所。 可是在搏斗中小
李左手骨折。 小李找到老板要求
申请认定工伤， 可是老板却说，

他只是让小李给客户送外卖， 没
让他逞能去抓抢劫犯。 小李的手
受伤和饭店没有任何关系， 不是
工伤。 于是小李来到丰台区法律
援助中心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值班律师告诉小李， 他这种

情况是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的， 属
于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的视同

工伤的情形。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视同工伤： (一) 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
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 (二) 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
家利益、 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
害的； (三) 职工原在军队服役，
因战、 因公负伤致残， 已取得革
命伤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

伤复发的。
老板的说法是不对的， 小李

接受老板安排给客户送外卖， 是
在履行工作职责。 在此期间见义
勇为和不法分子搏斗受伤， 属于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
款第二项规定的为公共利益受到
伤害的情形， 应当视同工伤， 可
以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工伤认定。

丰台区法宣办

延庆工商专栏

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
转变， 贷款买房、 分期购
车已经成为大部分消费
群体的常态化消费模式。
分期付款既能让消费者轻
松获得自己心仪的物品或
服务， 又能让商家迅速卖
出产品， 因而受到所有人
青睐。

近日， 延庆工商分局
接到一起关于分期购买手
机的消费投诉。 消费者叶
女士于去年年底在某手机
店购买了一款手机， 标价
3499元， 商家当时向叶女
士提出可以先交500元定
金， 剩下的2999元再使用
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 但
并未对分期付款的利息等
事宜作出提示说明。 叶女
士认为这种消费方式可以
给自己减小一些压力， 于
是便顺理成章的在商家出
具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之
后， 叶女士猛然发现自己
的银行卡里一直在由与该
手机店合作的金融平台扣
款， 除手机正常价格外 ，
额外多扣了1499元。 于是
叶女士找到商家询问该款
项出处， 商家告知这些是
利息。 叶女士认为当初对
利息的事情并不知情， 商
家也未告知有利息等事
宜， 认为是欺诈， 故投诉
至工商部门。 执法人员在
接到投诉后， 立即组织人
员调查核实并进行调解 ，
协议明确写了分期付款有
利息， 但消费者签协议时
没有仔细阅读， 商家也没
有起到很好的提示告知义
务才造成现在的状况， 经
调解商家答应补偿叶女士
价值 800元的手表一块 ，
双方达成一致。

在此， 北京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延庆分局提示广
大消费者：

一是在使用分期付款
这种方式前， 一定要详细
了解是否有利息以及分期
的期限， 并且一些商家承
诺是“零利息”，但往往会
在手续费、 保险费等一些
其他的费用上进行收费 ，
表面上看确实 “零利息”，
但细算下来， 可能比单纯
的收利息价格还要高；

二是在签订分期付款
合同时， 一定要看好具体
内容， 并且与商家进行敲
定， 尤其是对上述内容以
及什么情况属于违约、 违
约金是多少等情况进行逐
一确定， 防止商家以合同
上未注明的违约金来 “要
挟” 消费者；

三是消费者在分期付
款时， 一定要谨慎选择 、
理性消费。 如不能按时还
款， 将会对个人征信记录
产生不良影响， 给自己带
来额外损失。

延庆工商分局 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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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先生是一位毕业于欧洲名
校会计专业的硕士， 同时也是高
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目前已
经从业20年。 可是， 他最近5年
内连续被5家单位开除， 与多家
单位发生9次诉讼。 一个人有如
此多的官司， 其中有何隐情？

最近， 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审
理了他与其中一家公司之间的劳
动争议纠纷。

理直气壮：
签署诚信条款， 任职财

务总监

2017年8月5日， 吉先生参加
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面试， 应聘
财务总监一职 。 按照公司的要
求， 他提交了面试登记表。 在登
记表工作经历一栏中 ， 他写道
“2015年5月至2016年6月 ， 在某
创业板上市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并承诺 “确保本人填写的情况全
部属实， 并授权公司对信息进行
诚信调查， 如被发现不符事实，
公司有权可以单方面直接解除劳
动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入职后， 公司安排吉先生担
任财务总监 ， 月工资近3万元 。
双方还签订了自2017年8月8日起
至2020年8月7日止的劳动合同，
并约定试用期3个月。

此外， 双方又在劳动合同中
重 申 ： 吉 先 生 提 交 的 个 人 资
料真实、 无虚假和隐瞒。 否则，
无论公司何时发现均有权随时
解 除 劳 动合同 ， 并不支付经济
补偿。

在劳动合同中， 吉先生留下
了自己的电子邮箱， 并与公司约
定 ： 如 果 其 邮 箱 变 更 未 通 知
公 司 ， 公 司 所 发 邮 件 视 为 即
日送达。

变故陡生：
试用期内被开除， 高管

申请劳动仲裁

2017年9月30日 ， 公司通过
吉先生的电子邮箱向其发送试用
期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理由是
其入职登记表中所填内容与事实
不符。

吉先生不服公司的决定， 向
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
支付工资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仲裁委认为， 吉先生没有证
据证明他的试用期已经变更为1
个月， 且其已经通知自己的电子
邮箱发生了变更， 在其确实存在
提交虚假履历的情况下， 裁决驳
回其仲裁请求。

吉先生不服裁决， 向大兴法
院提起诉讼。

对簿公堂：
公司、 高管各执一词

吉先生诉称自己属于高级财
务人员， 公司在其入职前已经做
过详细的背景调查， 对自己的学
历及工作经历都非常满意。

“公司财务管理混乱， 我重
新组建团队梳理公司账务， 确定
了财务核算流程。 为此， 我每天
加班两三个小时， 周六日也到公
司加班。 因为公司对我的工作很
满意， 所以， 将我的试用期缩短
至一个月， 到2017年9月7日就结
束了。” 吉先生说： “我的电子
邮箱变更了， 没有收到公司9月
30日发送的电子邮件。 公司是在
11月11日以我不适应企业文化为
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吉先生认为， 公司的行为是
违法的， 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由于他一直在岗工作， 公司应向
其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
期间的工资。

公司辩称， 吉先生向公司提
交虚假工作经历， 违反双方之间
的约定 ； 因其试用期考核不合
格， 且因严重失职导致公司多缴
纳90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故
向其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由
于吉先生拒绝签收， 公司才在9
月30日向其预留的电子邮箱发送
了该通知。

公司认为， 其解除吉先生劳
动合同的行为合法。

节外生枝：
4年7次诉讼获补偿53万

公司辩称， 吉先生近5年来
与多家用人单位发生纠纷， 其找
工作的目的不单纯， 是为了通过
诉讼的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为
证明该主张， 公司提交了7份当
事人为吉先生的裁判文书。

这些裁判文书显示： 2014年
至2018年期间， 吉先生先后就职
于物业公司、 节能公司、 水务公
司、 石油投资公司， 且在4家公
司都担任财务类高管职务， 月基
本工资均在2万元左右 。 其中 ，
有2家公司以提交虚假资料为由
在试用期内与吉先生解除劳动关
系， 1家公司以擅自离岗为由在
吉先生工作5个月后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

吉先生主张其中1家公司是
以不适应企业文化为由与其解除
的劳动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 这
个说法和吉先生在本案中的主张
一致。

7份裁判文书中， 有2份是法
院裁定同意吉先生撤诉，另外5份

均是法院支持了吉先生的全部或
部分诉讼请求。 吉先生通过这些
诉讼，获得工资和赔偿金53万元。

一波三折：
关键证据竟有造假嫌疑

为证明公司违法与自己解除
劳动合同， 吉先生在法庭上提交
一份劳动合同变更确认书， 其主
要内容为：

尊敬的吉先生： 您好！ 入职
前公司对您的履历进行背景调查
后 ， 公司聘任您为财务总监 。
2017年8月10日， 经双方平等协
商对 《劳动合同书》 作以下变更
和补充： 一、 试用期由原3个月
变更为1个月。 二、 劳动合同上
的 souhu邮 箱 变 更 为QQ邮 箱 。
三、 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
理决定被劳动仲裁或人民法院依
法撤销后， 仲裁或诉讼期间正常
支付工资； 仲裁或法院撤销公司
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判决生
效后 ， 公司不安排劳动者工作
的， 工资按正常劳动时的工资标
准支付。 吉先生签字确认， 公司
加盖公章。

公司对劳动合同变更确认书
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 并
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 经鉴定，
公章具有真实性。 此后， 公司提
出本单位用章必须经领导批准，
而公司没有吉先生的盖章记录，
确认书上的公章不能代表其公司
的意思。

为此， 公司提交印鉴领用登
记表及印章使用管理制度 。 其
中， 印鉴领用登记表的记录具有
连贯性， 但没有吉先生的劳动合
同变更确认书的公章领用的记
录。 对此， 吉先生称印鉴领用登
记表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事后补
的， 表示对公司印章使用管理制
度的真实性不认可， 对这两份证
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

法院认为， 吉先生未明确否
认印章领用登记表的真实性， 且
该 表 上 的 公 章 领 用 记 录 具 有
连 续 性 ， 故对印章领用登记表
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即劳动合同
变更确认书上的公司印章是真
的， 但没有通过公司应有的加盖
印章手续。

未卜先知：
证据瑕疵被逐一揭穿

法院仔细查看劳动合同变更
确认书的内容， 发现有诸多不合
常理之处。

首先， 该确认书末尾载明的
时间为2017年8月10日 ， 公司与
吉先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为8

月8日 ， 二者仅隔一天 。 其次 ，
确认书以 “尊敬的吉先生 ” 开
始， 从形式上看应是公司单方给
吉先生发送的。 其中， 第二条内
容表述的主体又体现为吉先生，
与开头部分在形式上存在矛盾。
再次， 确认书的落款处， 吉先生
的签字在左侧的甲方位置， 而公
司的盖章在右侧的乙方位置， 不
符合合同文书的行文格式， 与开
头部分在形式上也存在矛盾。

更重要的是， 确认书的内容
与相应裁决书中未支持吉先生仲
裁请求的理由具有明显的对应关
系。 吉先生在仲裁阶段并没有提
交该确认书， 且在仲裁庭审中回
答是否有证据补充时， 吉先生明
确表示 “没有了”。 就上述情况
与在本案庭审中提交确认书的行
为之间有矛盾之处， 吉先生对此
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考虑到吉先生具有丰富的诉
讼经验和知识， 通过该确认书不
足以认定公司与吉先生已就相应
内容或权利义务进行了调整， 故
法院决定不采信该确认书。

法院判决：
驳回高管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调查发现， 吉先生在面
试登记表中填写的某创业板上市
公司曾发布公告 ， 称董事会于
2015年9月29日收到吉先生书面
辞职报告， 吉先生因个人原因辞
去公司财务总监的职务 。 这说
明， 吉先生从此时起就不在该公
司担任财务总监了， 这与其在面
试登记表中填写的信息不符。

大兴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与
吉先生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吉先
生若被查实提供虚假资料， 公司
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依据上
述事实， 公司解除吉先生劳动合
同的行为合法。

鉴于吉先生在2017年9月30
日后未再为公司提供劳动， 故其
要求支付2017年10月至2018年1
月期间工资的诉求没有法律依
据。 综上， 大兴法院驳回了吉先
生的全部诉讼请求。 吉先生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近日驳
回了他的上诉请求。

结合本案， 大兴法院毛希彤
法官说： 员工应聘要诚信， 在求
职时不要夸大其词、 编造光鲜履
历， 因为一旦谎言被拆穿， 不但
会被开除还有可能得不到任何经
济补偿。 公司招聘需谨慎， 要对
拟聘用员工尤其是高管类员工进
行及时严格的背景调查， 并在此
基础上准确判断是否招录相关人
员， 避免 “碰瓷” 现象的出现。

闫俊慧 法官

财务总监一再诉讼，其中有何隐情？
5年内被开除5次， 状告公司9次， 获赔53万———

分期付款买手机
后续扣费需注意


